
[image: image1.png]


铜老〔2014〕32号

 
关于印发《铜陵市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

帮扶工作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

现将《铜陵市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工作实施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2014年度帮扶资金申报工作截止到10月15日，请各单位抓紧时间做好申报工作，有关材料及时报送市委老干部局。

  中共铜陵市委老干部局          铜陵市财政局
2014年8月13日

铜陵市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

帮扶工作实施办法(暂行)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铜办〔2010〕20号）精神，体现党和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妥善解决离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生活特殊困难问题，建立健全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和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帮扶机制,促进帮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加强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的管理，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帮扶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按照“单位尽责，财政支持，特事特办”的原则，对有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给予适当照顾，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直单位有特殊困难离休干部、市级退休干部、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

二、资金建立及使用

第三条  建立铜陵市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 资金来源包括：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社会捐赠，其他。
第四条  帮扶条件：

（一）患危重病症抢救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在医治重大疾病过程中自费用药超过本人全年离退休费25%的，造成离退休干部生活特殊困难的；

（二）夫妻双方患疾病，配偶无工作无收入，双方医药费不能报销部分超过本人全年离退休费35%的，造成离退休干部生活特殊困难的；

（三）配偶无工作无收入，常年抚养痴呆、智障或严重身残子女的，造成离退休干部生活特殊困难的；

（四）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无其它经济来源、子女无赡养能力、在医治重大疾病过程中个人承担的医药费超过本人全年无工作困难补助70%的，造成生活特殊困难的；      
（五）因严重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原因使家庭财产毁损、人员伤亡的，造成离退休干部生活特殊困难的；
第五条  帮扶标准：

（一）符合帮扶条件第（一）、（二）、（三）种情况之一的离退休干部，当年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补助2000—5000元。
（二）符合帮扶条件第（四）种情况的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当年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补助1000—3000元。
（三）符合帮扶条件第（五）种情况的离退休干部，当年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补助10000元。
（四）符合帮扶条件第（一）、（二）、（三）种情况的离退休干部，按其中一种情况给予补助。
三、申报与审批  
第六条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原则上在每年10月底集中申报审批。对个别因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离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可适时申报审批。

第七条  市直各单位依据本实施办法，填写《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申报表》或《特殊困难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帮扶申报表》（一式两份），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符合帮扶条件（一）、（二）的，需提供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病历（出院小结）、药费发票原件或复印件，同时出具医药费报销部门提供的报销证明。发票上付款方必须是离退休干部本人或老伴姓名。

（二）符合帮扶条件（三）的，需由户籍所在地社区或离退休干部管理单位出具家庭收入情况证明。

（三）符合帮扶条件（四）的，需本人提供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病历（出院小结）、药费发票原件或复印件，同时出具医药费报销部门提供的报销证明、原离休干部所在单位或离休干部遗孀所在社区出具收入证明。发票上付款方必须是离休干部遗孀本人姓名。

（四）符合帮扶条件（五）的，需由户籍所在地社区或离退休干部管理单位出具自然灾害损失情况书面证明。

（五）帮扶对象在金融机构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含开户行、开户名、账号等）。

第八条  市直各单位申报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情况，要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市委老干部局。
第九条  市委老干部局接到市直单位申请报告后，按规定对有关材料及实际情况进行审核及综合评定，对帮扶对象进行汇总，提出补助意见并报市财政局。

第十条  市委老干部局建立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及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确保补助审批工作的准确性。
四、资金支付

第十一条  市财政局对市委老干部局提供的审核汇总材料及补助意见进行复核同意后，将补助指标拨付至市委老干部局。

第十二条  市委老干部局通过财政国库支付中心直接将帮扶资金拨付至离退休干部或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提供的银行账户。
五、监督与检查
第十三条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及更改用途，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资金使用应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主动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市委老干部局、市财政局将切实加强对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工作的指导，对违规申报帮扶资金的单位，除依法追回帮扶资金外，区别不同情况严肃查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由市委老干部局负责解释和修订。县（区）可参照此办法，制定本地办法和标准。

附件：1.《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申报表》
2.《特殊困难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帮扶申报表》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帮扶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处

	参加工作时间
	
	离（退）休时间
	
	健康状况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年离(退)休费总收入
	
	

	患有何种疾病
	
	年不能报销医药费总金额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配偶姓名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年收入
	

	患有何种疾病
	
	年不能报销医药费总金额
	

	子女情况
	

	申请理由
	

	原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原单位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老干部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帮扶对象在金融机构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含开户行、开户名、

账号等）


特殊困难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孀帮扶申报表
	离休干部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贴照片处

	参加工作时间
	
	离（退）休时间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
	
	

	配偶姓名
	
	出生日期
	
	年收入
	
	

	患有何种疾病
	
	年不能报销医药费总金额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子女情况
	

	申请理由
	

	原单位（社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原单位主管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老干部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帮扶对象在金融机构开设的银行账户基本信息（含开户行、开户名、

账号等）


文件





中共铜陵市委老干部局


铜陵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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